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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 

关于百色永利投资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公

开选任管理人的公告 

 
申请人袁笑凤、滕建辉、谢春贵、李远庭、覃建新五

人代表 195 名债权人以被申请人百色市永利投资有限公司

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明显缺乏

清偿能力为由向右江区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，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案移送本

院进行破产审查。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

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企业破产

案件管理人指定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本院将采取竞争或随

机方式选任管理人。现公告如下： 

一、破产企业基本情况 

百色市永利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2 月 23 日，

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45100068515962U，住所地为百色市太平街升平巷 31 号，

法定代表人周炳西，经营范围为住宿、农家乐观光旅游、

农业种植、禽畜养殖、海鲜产品加工、肉类加工、农贸市

场的开发经营与管理、铺面租赁、国内各类广告的设计、

制作、代理、发行、日用百货零售、批发、调味品、禽畜

冷冻肉、土特产品的批发零售。 

另查明，被申请人财产情况如下：1、位于百色市太平

街升平巷 31 号房产一栋三层农贸市场。现已被右江区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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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查封。该房产于 2018 年 9月 3 日经广西桂科资产评估

有限公司评估，评估价为 26，777，641元；右江区人民法

院经过二次拍卖，均无人竞买，导致流拍，第二次竞拍价

为 19，279，901.52 元。在变卖期间右江区人民法院向 195

个案件的申请人送达以物抵债通知书，共受到两份以物抵

债申请书，其中一份是陈世海、赵启祥、白冬提交，三人

愿意以保留价 19，279，901.52 元的价格购买上述房产，

在扣除其执行款本金（陈世海 500 万元、赵启祥 300 万元、

白冬 275 万元）1075 万元后，再补 8，520，901.52 元至右

江区人民法院；另一份是李莲律师代理的 125 名申请人提

交，同意以其债权总额 18，544，580 元抵偿永利商业楼同

等数额抵债。2020 年 7 月 7 日经右江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

会讨论，不同意以物抵债。2、车牌号为桂 LK9288 的福田

牌汽车一辆，现已查封，但未实际控制。到目前为止，被

申请人在右江区人民法院被申请执行标的金额为 5900多万

元（利息待计），右江区人民法院已将该执行案件移交本院

进行破产审查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1. 申报机构为已经入选广西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名

册且注册地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中介机构； 

2.申报机构申报时应按照法院要求进行利益冲突检索

并书面承诺，确定其事务所及其拟推荐参与管理人工作的

人员，不存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十四条、

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

第九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不得或不宜担任

管理人的情形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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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申报机构在申报时应承诺在法院指定其担任管理人

后在百色市具有固定办公场所； 

4.申报机构作为管理人在办未结的案件不超过5件； 

5.申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最近3年内没有违法违纪等

不良记录。 

三、提交申报材料的时间及要求 

1.符合条件的中介机构，应当在2021年10月22日18：

00前递交书面申报资料； 

2.参与申报的中介机构提供的资料需一式三份。 

四、申报文件要求 

参与申报的中介机构自行编制申报文件。申报文件应

包含下列事项： 

1.申报者的基本情况。包括但不限于成立时间、规模

以及拟推荐具体履行管理人责任的工作人员的经历、学历

等情况； 

2.申报者近3年内参加破产重整工作的情况，尤其是参

与企业破产重整案件的经验和业绩； 

3.申报者拟定的管理人工作方案，包括总体工作计划、

人员分工、机构设置、工作步骤以及职工安置方案等； 

4.申报者管理人报酬收取说明。 

五、选任规则 

本院成立评审委员会，由评审委员会结合案件的特点，

综合考量社会中介机构的专业水准、经验、机构规模、初

步报价等因素，经评审委员会成员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后，

择优指定管理人或者采用随机摇号方式选定管理人。同时，

评审委员会根据申报情况，确定一至两名备选社会中介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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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，作为需要更换管理人时的接替人选。如申报机构为1家

的，经评审委员会审查后，该中介机构如不存在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

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中不能担任管理人的情形的，

则本院将直接指定该申报机构为管理人。 

申报机构确定为指定管理人后，无法继续完成原定工

作的，按照备选管理人的得分排名顺序替补。 

申报机构仅提交申报材料，不能按通知要求参加现场

陈述的视为放弃申报资格。 

选任工作咨询及申报资料收取由我院专职审委负责。 

联系人：闭伟革，0776-2989672；黄永福，

0776-2989764。 

地址：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右江区城东大道168号百

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管办。 

 

 

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 

  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

 

 

附件： 

附件1《保密承诺书》 

附件2《管理人适格承诺书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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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 

保密承诺书 

 

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： 

为参与百色市永利投资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管理人指

定，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意向我单位提供百色市永利投

资有限公司相关信息和资料，前提是我单位必须根据本承

诺书对所提供的信息和资料严格履行保密责任，并且仅限

于本次参与竞争而使用。我单位同意并进一步做出以下承

诺： 

一、相关信息和资料的定义 

本承诺书所称的“相关信息和资料”是指百色市中级

人民法院基于百色市永利投资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而通过竞

争方式指定管理人向我单位提供的文件内容以及有关实施

过程中涉及的全部未向社会公开的信息，包括书面的、口

头的、图形的、电子的或其它任何形式的信息。 

二、保密义务 

1、我单位同意严格保密法院提供的相关信息和资料。 

2、我单位保证采取所有必要的方法对法院提供的相关

信息和资料进行保密，严禁非授权透露、使用、复制法院

提供的相关信息和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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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未经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书面同意，我单位不得因

任何理由或方式透露法院提供的信息和资料。因法律、法

规、判决、裁定的要求，或者审核审批的需要而必须透露

的，我单位应当事先尽快通知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拟进行

透露及拟透露的内容，其透露内容需经百色市中级人民法

院事先认可。同时，我单位应当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百色市

中级人民法院有效防止或限制该透露行为带来的不利影

响。 

三、使用方式和不使用的义务 

1、法院提供的相关信息和资料只能被我单位用于进行

本次参与竞争及确定我单位为正式的管理人之后的破产重

整工作，不作他用。 

2、除我单位参与本次竞争方式选任管理人的人员和直

接参与本次破产重整工作的人员，我单位不能将法院提供

的相关信息和资料透露给其它任何人；未经百色市中级人

民法院的事先书面同意，我单位不得将本次所涉的相关信

息和资料向新闻媒体予以公开披露或者发表声明。 

3、我单位应当告知参与竞争的人员和我单位聘请的相

关人员遵守本保密协议书的约定，并应采取必要措施，确

保其参与本次竞争和破产重整工作的人员和外聘人员履行

保密义务。若参与本项工作之员工或外聘人员违反本保密

协议的约定，泄露了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所提供的相关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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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和资料，依据本承诺书约定，我单位应与泄密员工或外

聘人员承担连带责任。 

四、相关信息和资料的交回 

1、当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书面形式要求我单位交回

法院提供的相关信息和资料时，我单位应立即交回所有书

面的或其他有形的相关信息和资料，以及所有描述和概括

该相关信息和资料的文件。我单位在交回以上有关资料前

未经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允许不得采取抄写、复印、拷

贝或其他任何方式留存相关信息和资料。 

2、没有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书面许可，我单位不得

丢弃或处理任何书面的或其他有形的相关信息和资料。 

五、违约责任 

1、我单位如违约泄露法院提供的相关信息和资料，应

当按照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示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违

约行为予以补救，包括及时采取有效方法对该专有信息进

行保密，所需费用由我单位承担。 

2、我单位应当赔偿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因我单位违约

而造成的所有损失。 

六、保密期限 

1、自本承诺书生效之日起，双方的合作交流都要符合

本承诺书的约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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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非经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书面通知明确说明本承诺

书所涉及的某项信息和资料可以不用保密，我单位必须按

照本承诺书所承担的保密义务在所接受的信息和资料被社

会公知前对所收到的相关信息和资料进行保密，保密期限

不受本承诺书有效期限的限制。 

七、其他 

本承诺书自我单位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 

 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： 

 

 

 

单位（盖章）： 

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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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管理人适格承诺书 

 

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： 

我单位及拟推荐具体履行管理人职责、开展各项工作

的从业人员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十

四条、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

的规定》第九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的规定。如有

违反以上法律规定的情形，我单位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。

我单位承诺在被法院指定担任本案管理人后，将在百色市

确定固定办公场所，如不能确定固定办公场所，则视为申

请辞去管理人的职务。 

本承诺书自我单位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 

 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： 

 

 

单位（盖章）： 

年  月  日 

 

 

 


